
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学校体育美育
教学改革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

局，部属各高等学校、部省合建各高等学校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

中全会精神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

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全面加强

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》和《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

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精神，建设高质

量教育体系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

人，现就推进学校体育美育教学改革重点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准确把握学校体育美育教学改革重点

切实落实教会、勤练、常赛（展）是体育美育教学改革的核

心。各地要在开齐开足上好体育与健康和美育课程基础上，逐步

完善“健康知识+基本运动技能+专项运动技能”和“艺术基础知

识基本技能+艺术审美体验+艺术专项特长”的学校体育美育教学

模式。要强化课外练习和科学训练指导，巩固课堂知识和技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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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养学生终身体育锻炼习惯和艺术兴趣爱好。要开展面向人人的

体育竞赛和美育实践活动，建设常态化的校园体育竞赛和艺术展

演机制，广泛开展学校班级、年级体育比赛和美育实践活动，努

力实现人人有项目、校校有特色，构建“一校一品”“一校多品”

的发展格局。

教育部将研制学校体育美育教学改革指导纲要，组织开展学

校体育美育教学改革试点工作。各地要参照指导纲要，组织开展

教学改革试点工作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。

二、进一步完善学校体育美育教学条件

师资队伍和场地器材是学校体育美育的重要办学条件。各地

要对标《意见》提出的 2022 年发展目标，结合实际制定学校体

育美育教师配备和场地器材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，并争取纳入本地

区“十四五”规划。要统筹规划，配齐配强体育教师，配齐配好

美育教师，未配齐的地区应每年划出一定比例用于招聘体育美育

教师。加强体育美育教师培训，提升教师专业素养。要调整优化

教育支出结构，完善投入机制，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支持学校体

育美育发展，改善学校体育美育场地器材建设配备，促进学校体

育美育均衡发展。

教育部将研究制定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基本标准和学校

美育工作基本标准，进一步完善学校体育美育标准，指导各地改

善学校体育美育办学条件，加快补齐体育美育师资场地器材建设

短板弱项。

三、积极推进学校体育美育教学评价改革

评价是推进学校体育美育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。各地要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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贯彻落实《意见》精神同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的《深

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精神相结合，深入推进学校体

育美育评价改革，改进结果评价，强化过程评价，探索增值评价,

健全综合评价。要强化体育评价，改进中考体育测试内容、方式

和计分办法，科学确定并逐步提高分值，不断提升中考体育科学

性、示范性和引领性。加强大学生体育评价，探索在高等教育所

有阶段开设体育课程。要改进美育评价，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

艺术类科目纳入中考改革试点，纳入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录取

计分科目。推动高校将公共艺术课程与艺术实践纳入人才培养方

案，实行学分制管理，学生修满公共艺术课程 2 个学分方能毕业。

教育部将组织专家全面系统总结各地评价改革经验，研制体

育美育考试评价改革指导意见，启动在高校招生中使用体育素养

评价结果的研究。

各地要结合实际，因地制宜制定学校体育美育教学改革试点

方案和体育美育评价改革方案，并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前报送我

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。教育部将适时对各地贯彻落实《意见》

情况进行督导。

教育部办公厅

2021 年 3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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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部内发送：有关部领导，办公厅

教育部办公厅 2021 年 3 月 22 日印发


